
 

 

废弃纺织纤维的再加工与再加工纤维的质量安全控制 

中国纤检 

 

摘要：废弃纺织纤维的再加工以其废物利用、资源回收的合理性受到社会各

界的关注。在介绍了废弃纤维的来源、处理方式和加工技术之后，分析了影响再

加工纤维质量的主要因素。针对再加工纤维的不同加工工艺和用途对再加工纤维

的质量安全控制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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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纤维分为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两大类。天然纤维是从自然界直接取得的

纤维，如植物纤维、动物纤维、矿物纤维；化学纤维则是用天然的或合成的高聚

物经过化学合成或机械加工制得的纺织纤维，一般以石油、天然气、煤、农副产

品及天然高分子化合物为原料[1,2]。从纤维的来源可以看到纺织纤维的稀缺性，

因而，使用适当的方法对废弃纺织纤维进行再加工不仅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而且具有废物利用、资源回收的合理性。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复杂变化、

石油价格大幅上扬等因素的影响，回收利用废弃纺织纤维越来越引起各界的关

注。 

1 废弃纺织纤维的来源     

    可供回收利用的废弃纺织纤维很多，除了禁止用于生产再加工纤维的原料以

外，主要来源于轻纺工业的废料和各种废旧纺织品。 

     1.1 纤维加工产生的废料 

    无论是天然纤维还是化学纤维的生产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副产物或废

弃物，如轧花产生的落花和棉短绒、梳麻产生的亚麻下脚和麻屑、生产化学纤维

过程中产生的粗纤维屑和废丝等。这类纺织废料成分单纯，且主要呈纤维状。 

     1.2 纺纱工程产生的废料 

    在纺纱工程中也会产生各种纺织废料，如落花、落毛、落丝、回丝、废纱等。

这类废料成分易于确定，有的呈纤维状，有的则以具有一定捻度的纱线形式存在。 

     1.3 服装、纺织品加工产生的废料 

    服装、纺织品加工过程中，剪裁和缝制时产生的线头、布边、布角、布头等

纺织废料除了可以拼接加工布艺产品外，还是生产再加工纤维的主要原料。我国



 

 

是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大国，每年纺织行业产生的纤维废料数量相当可观。这类废

料的成分比较复杂，花色多，具有一定的组织结构。 

     1.4 生活中的废弃服装和纺织品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服装、纺织品的更新周期加快[3]，生活中的废

弃服装和纺织品数量惊人而且随处可见，如旧服装、旧絮片、旧地毯、旧的纤维

制包装物等。这类废弃物均可作为生产再加工纤维的原料。而且，其中的一些旧

服装或纺织品还可以进入二手市场流通。这类纺织废料的成分复杂，不仅具有一

定的组织结构，而且颜色和形状多种多样。 

     1.5 禁止使用的原料 

    根据《再加工纤维质量行为规范（试行）》的规定，医用纤维性废弃物、使

用过的殡葬用纤维制品、来自传染病疫区无法证实其未被污染的纤维制品、国家

禁止进口的废旧纤维制品及其他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的纤维和纤维制品禁止用

于生产再加工纤维。 

     2 废弃纺织纤维的处理方式 

    鉴于废弃纺织纤维质量状态存在的差异性，对其处理的方式可分为再加工利

用和弃置两种。再加工利用是指利用机械对废弃纺织纤维进行切割、开松、除尘、

梳理以获得纤维状物质。弃置的废弃纺织纤维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掩埋，也可以

焚烧的方式作为热源使用。 

     3 废弃纺织纤维的加工技术 

    挑拣分类是合理利用废弃纤维的首要步骤。经过回收的废弃纺织纤维因为成

分复杂，颜色、状态差异大，所以，必须要先根据颜色、成分或其他特征进行分

类、分级。经过分拣，废弃纺织纤维中的一些大而硬的杂质如纽扣、拉链、金属

装饰物等被去除，纤维的成分、状态、颜色等趋于一致。既可以保证后续工艺步

骤的顺利进行，又可以提高纤维的可利用程度。 

    经过分拣得到的废弃纺织纤维有的呈纤维状，有的呈织物结构。呈纤维状的

废弃纺织纤维可直接喂入开松设备进行开松。呈织物状的需要进行切断处理，被

切割或撕扯成一定尺寸后喂入开松设备进行开松，以获得再加工纤维。废弃纺织

纤维在开松设备中多次经过多孔尘笼、开松辊筒达到开松、除尘、混和的效果。

在开松前后均可以对纤维进行混和。最后，将再加工纤维打包。 

    在加工废弃纺织纤维过程中，一些有资质的企业可以对再加工纤维集中进行



 

 

脱色漂白，但须经过循环经济发展综合管理部门和环保部门的批准。 

     4 影响再加工纤维质量的主要因素 

     4.1 分拣 

    分拣不仅仅是为了排除杂质，关键在于要能够根据废弃纺织纤维的各种性状

做好分类和分级，以保证获得的再加工纤维具有均匀的品质。如，服装加工厂下

脚的同一色系的纺织废料，既要区分纤维成分分类，又要区分色差进行分级。 

     4.2 开松 

    开松是加工废弃纺织纤维的关键环节，关系到再加工纤维质量的优劣。开松

工艺有干法和湿法之分[4,5]。干法开松流程短，工作环境较差，加工剧烈易拉

断纤维，得到的再加工纤维的纤维长度较短，质量偏低，对捻度较小、组织结构

较松散的纺织废料开松效果较好。湿法开松有润湿洗涤作用，工艺流程较长，工

作环境较干法有所改善，对纤维的损伤程度降低，得到的纤维长度保持较好，质

量较干法好，对捻度较大、组织结构较紧的纺织废料有良好的开松能力。另外，

开松设备的设置也会影响开松效果，如锡林隔距。 

     4.3 原料的结构 

    废弃纺织纤维既有松散的，也有紧密的。这种结构的差异性会影响再加工纤

维的质量。如，纱线的结构越结实，越难保证低损伤回收纤维。 

     5 再加工纤维的用途 

    利用废弃纺织纤维生产的再加工纤维根据其性状和品质既可以直接使用，还

可以生产一些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按照我国的规定，再加工纤维禁止直接或间

接用于生产脱脂纱布和脱脂棉等医疗卫生用品、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符合 GB 

18383-2007 絮用纤维制品通用技术要求 之 4.1.3 规定的除外）、婴幼儿用品和

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及国家规定的其它产品。也就是说，在我国使用再加工纤维

是有限定要求的。 

     5.1 纺织原料 

再加工纤维可以作为纺织原料直接用于纺织品加工。如，加工非生活用絮用

纤维制品；再加工纤维能纺出较好的纱[6]，可以织造牛仔布、粗纺面料等用于

生产非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还可以织造帆布、滤布、地毯、装饰布、包装布等

工业用布或家用纺织品。 

 



 

 

     5.2 非织造布 

    加工非织造布是利用再加工纤维的重要途径。用于加工非织造布的原料范围

广，对纤维长度、性能等要求比较宽泛。随着适合利用再加工纤维生产非织造布

的成套设备的研制和升级，以再加工纤维为原料生产非织造布的技术日趋成熟

[7]，加工的非织造布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这种非织造布可用作鞋帽的衬里、

工业用手套、皮箱皮包内衬、人造革基布、沙发毡垫、地毯基布、汽车车体内衬

和壁板、隔音层、隔热层、减震材料、包装材料、农业用覆盖材料等[8,9,10]。 

     5.3 造纸原料 

    棉纤维、麻类纤维是天然纤维素纤维。这类再加工纤维可用作造纸原料，生

产钞票用纸、复印纸、滤纸、绝缘板等[11]。 

     5.4 再生纤维 

    以再加工纤维为原料生产再生纤维可分为物理法和化学法两种。物理法适用

于纯组分的化学纤维，是利用化纤的热塑性，通过加热使再加工纤维熔融呈颗粒

状，继而加工成新的再生纤维。这种再生化学纤维的品质与原产化学纤维相差无

几，且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12]，可以用于毛绒玩具、枕垫的填充物，也可以用

来生产织造布。化学法则适用于天然纤维素纤维，是利用化学试剂将纤维素纤维

溶解，再纺丝制备再生纤维素纤维。如将废弃棉纤维回收利用纺制 Lyocell[13]。 

     5.5 复合材料 

    再加工纤维可作为增强材料与其他物质制备复合材料用于建筑等领域。如，

将以废旧地毯为原料加工得到的再加工纤维作为混凝土的增强纤维，改善了力学

性能，降低了成本[14]；将碱处理的废弃剑麻纤维与脲醛树脂经乙酰化处理得到

的复合材料，其弯曲强度、耐磨性、热分解温度、吸水性及电绝缘性都超过了脲

醛树脂/木粉复合材料[15]。 

     6 再加工纤维的质量安全控制 

    从再加工纤维的加工技术来看，方法简单，设备投入有限；从再加工纤维的

用途来看，应用广泛，进行深加工需要一定的技术支持和设备投入。因此，在经

济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不法商贩将再加工纤维制成“黑心棉”、“黑心纱”等牟取

暴利，甚至在国内的某些地区作为产业发展。鉴于此种情况，为了切实保护消费

者的权益、保障纺织废料再加工行业的健康发展，再加工纤维的质量安全控制必

须引起重视。 



 

 

    建立再加工纤维的质量安全控制要求既要符合我国的有关法律法规，还要考

虑再加工纤维的加工工艺和用途。加工工艺不同，再加工纤维的组成成分和质量

状况不同；用途不同，对再加工纤维品质要求不同；生产的产品不同，对应的产

品标准要求不同。有的是共性要求，有的则是个别要求。要充分考虑技术发展水

平、产品质量等现实因素，使建立的再加工纤维质量安全控制要求既能达到提高

产品水平、保护人身健康和安全的目的，又能将成本控制在较低水平，具有较强

的应用性。 

     6.1 卫生要求 

    废弃纺织纤维来源复杂。原料在堆放、加工和贮运过程中，每个环节都可能

受到细菌的污染，尤其是一些化脓性致病菌危害性比较大，对生产者、销售者和

使用者的健康安全存在着潜在的危险。使用再加工纤维加工的絮用纤维制品，其

中符合GB 18383-2007之 4.1.3规定的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的产品标准对卫生指

标有所要求，非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尚未建立国家或行业标准；其它用途涉及的

产品标准未见对卫生指标的要求。鉴于再加工纤维来源的复杂性，从安全角度考

虑，应该对再加工纤维的卫生指标提出要求。 

    笔者认为，参考一次性卫生用品初始菌的技术指标要求，把再加工纤维的菌

落总数、真菌菌落总数和大肠杆菌作为考核指标意义不大，设定检测绿脓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溶血性链球菌等化脓性致病菌作为技术指标比较适宜，并且要

求再加工纤维不得检出绿脓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溶血性链球菌等致病菌。 

     6.2 异味和杂质 

    异味作为考核再加工纤维的技术指标，主要是考虑虽然再加工纤维禁止用于

生产医疗卫生用品、婴幼儿用品、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及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

但是再加工纤维无论是作为直接使用的产品，还是作为终端产品的原料，最终都

要进入百姓生活和社会生产中被人们使用。所以，参考 GB 18401 国家纺织品基

本安全技术规范 设定这个技术指标。 

    再加工纤维不应该含有针状物和沙石等硬质颗粒状杂质，否则会影响使用，

也会影响后续的深加工。因此，设定杂质这个技术指标，要求采用手工挑拣的方

法，不得在再加工纤维中检出针状物和沙石等硬质颗粒状杂质。 

     6.3 pH 值 

    再加工纤维的生产过程中，洗涤、润湿、漂白脱色等步骤引入的化学助剂会



 

 

使再加工纤维的酸碱性发生改变。众所周知，纺织品的酸碱性对皮肤健康有影响。

因此，参考 GB18401 国家纺织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对 C 类产品的技术要求，设

定 pH 值检测技术指标，要求 pH 范围为 4.0~9.0。 

     6.4 助剂残留 

    再加工纤维生产过程中加入助剂的种类不多。其中，进行漂白脱色时加入的

某些漂白剂在一定的酸碱条件下可生成强氧化剂，因此，这类助剂的残留应引起

重视。《再加工纤维质量行为规范（试行）》规定，再加工纤维生产企业的生产、

排放等符合国家环境保护规定要求，并经过循环经济发展综合管理部门和环保部

门批准才可以对再加工纤维集中进行脱色漂白。其原因就在于漂白工艺不同会直

接影响企业的经济投入和环境污染的程度。 

    纺织品漂白使用的漂白剂主要有次氯酸钠、过氧化氢和亚氯酸钠，相应的漂

白工艺称为氯漂、氧漂和亚漂。氯漂成本低廉，设备简单，对纤维的损伤大，漂

白废液污染环境，漂白效果不及氧漂和亚漂；氧漂对设备要求较高，对纤维损伤

小，环境污染小，漂白效果好；亚漂成本高，对设备腐蚀性大，漂白效果好，漂

白时产生的二氧化氯毒性大，危害人体健康，并且污染环境[16]。鉴于上述原因，

对于可能经漂白脱色处理的再加工纤维要考核助剂残留指标。根据漂白工艺的化

学原理，设定检测余氯和过氧化氢残留量作为技术指标。关于纤维及纺织品的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中尚未建立此类限值，所以限值的设定建议参考饮用水或食品

标准的相关规定。 

     6.5 产品说明 

    根据《再加工纤维质量行为规范（试行）》规定，再加工纤维最小单位产品

包装物上要标明以下内容：“‘再加工纤维’的产品名称，并注明‘回收再利用’

字样；在显著位置标注‘禁止用于生产医疗卫生用品、婴幼儿用品、直接接触皮

肤的产品及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的警示语；在再加工纤维最小单位产品包装物

上附有产品合格证；国家的其他规定”。笔者认为，再加工纤维产品包装物上还

应该标明纤维成分。另外，呈白色的产品必须明示是否经过漂白脱色。 


